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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2031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印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团贷款指引的通知各银

监局（西藏除外）： 现将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团贷款指引

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辖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认真学习和落

实，并督促农村信用社省（区、市）联合社、北京农村商业

银行、上海农村商业银行、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制定实施细则

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报告银监会。 请将本通知转发至

辖内农村信用社、农村合作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。 二○○六

年五月二十九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团贷款指引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更好满足农村企业客户的有效贷款需求，规范农

村合作金融机构社团贷款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

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》及《贷款

通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引。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的

社团贷款，是指由两家及两家以上具有法人资格、经营贷款

业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，采用同一贷款合同，共同向同一

借款人发放的贷款。 第三条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办理社团贷款

业务应遵循“自愿协商、权责明晰、讲求效益、利益共享、

风险共担”的原则。 第四条 农村信用社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

）联合社（以下简称省级联社）负责指导、监督、协调辖内

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开展社团贷款。 第五条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

社团贷款业务接受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。 第六条 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干预社团贷款业务的经营自主权。第二章 贷款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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